
政府采购合同

买方：盱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
卖方：南通垄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经政府采购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：

1、合同文件

下列关于淮安市盱眙县政府采购项目名称：2025 年秋粮“一喷多促”项目；

项目编号：JSZC-320830-ZHGC-X2025-0038 询价通知书及响应文件等是构成本合

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：

（1）卖方提交的询价响应文件；

（2）成交通知书；

（3）买方和卖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。

2、合同范围和条件

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。

3、货物及数量

有机水溶肥料；剂型：水剂；型号：100 克/袋、5kg/桶。数量：58 吨。

单价：32280 元/吨。

4、合同金额

本合同的总金额（大写）为 壹佰捌拾柒万贰仟贰佰肆拾元人民币。

5、付款条件

合同签订生效后付成交价的 40%预付款，供货完成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

付清余款。

6、履约时间和地点

履约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日内完成供货。

履约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7、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

7.1 卖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货物及服务性能、技术要求、质量标准向买方

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。

7.2 卖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，卖方应负

责免费更换。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协商，可按以下办法

处理：



⑴更换：由卖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。

⑵贬值处理：由买卖双方合议定价。

⑶退还处理：卖方应退还买方支付的合同款，同时应承担该货物及服务的直

接费用（运输、保险、检验、款项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）。

7.3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，卖方在接到买方通知后在 6小时内到达

买方现场。

7.4 在质保期内，卖方应对货物及服务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

并承担一切费用。

7.5 上述的货物及服务免费质保期为壹年（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）。

8、合同纠纷处理

本合同签订后所发生的经济纠纷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由买方

直接与卖方进行处理。同时财政监管部门有权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政府采购的规

定对违规方进行处罚。

9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本合同经买方、卖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如有变动，必须经买方、卖

方协商一致，方可更改。本合同一式五份，买方、卖方各执二份，代理公司留存

一份。

10、南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信息：

账户名称：南通垄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余支行

账户号码：3206240451010000129991

行号：314306047455

买 方：盱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卖 方：南通垄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盖章： 单位盖章：

代表签字或盖章： 代表签字或盖章：

签定日期： 签定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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